
都财购【2019】1号
都昌县财政局关于都昌县人社系统服务中心维修改造工程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JDC2019-G009)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投诉人、被投诉人基本情况：
投诉人:江西绍熙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莲塘镇莲西路668号1栋二单元201室
法定代表人: 周鹏
被授权人: 熊霏霏    电话:15279110475
被投诉人1：九江市大成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都昌县工业园天华机动车辆检测中心院内
联系人：巢燕        电话：0792-5226898
被投诉人2：都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都昌县东风大道289号
联系人：熊洪福       电话：13970264928
二、投诉受理情况：
投诉人因对九江市大成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在代理都昌县人社系统服务中心维修改造工程采购项目(招标编号：JJDC201-G009)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遂于2019年5月30日向我机关投诉。本机关受理后依法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三、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及请求：
投诉事项1:

项目技术（5分)

比较各技标人提供的“项目技术实施方案”，包括①总体概述、②编制依据、③施工准备、④施工顺序和方法、⑤工程施工方案和技术等内容，阐述科学合理、可行性、实用性强的，每项得1分，阐述基本含理、基本实用性的，每项得0.6~0.8分，阐述一般的，每项得0.2~0.4分。

评分依据：投标人的《项目技术实施方案》。
项目组织与人员配备(5分)

比较各投标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①工期目标及进度计划、②工期保证措施、③人员安排计划、④各专业工种人员的配备以及⑤劳动力安排等，授标人应有固定、完备的员工队伍，切实有效保障项目实施。闸述科学合理、可行性、实用性强的，每项得1分，闸述基本合理、基本实用性的，每项得0.6~0.8分，阐述一般的，每项得0.2~0.4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的《项目组织与人员配备工作方案》。
项目质量管理与保证措施（3分)

比较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质量管理与保证措施方案”，包括①质量目标、②原材料质量保证措施、③施工过程质量保证措施等内容。投标人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各级质量管理人员齐全，岗位职责明确，质量保证措施好。阐述科学合理、可行性、实用性强的，每项得1分，阐述基本合理、基本实用性的，每项得0.6~0.8分，阐述一般的，每项得0.2~0.4分。

评分依据：投标人的《项目质量管理与保证措施方案》。
项目安全文明施工措施（3分)

比较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方案》，包括①施工安全及文明施工目标、②施工安全及文明施工措施等内容，阐述科学合理、可行性、实用性强的，每项得1.5分，阐述基本合理、基本实用性的，每项得0.8~1.2分，阐述一般的，每项得0.3~0.7分。

评分依据：投标人的《项目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方案》。

事实依据：

1、未按规定量化评审标准，如何界定优劣之分，本评审因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2、评分项分值比例过高，权值设置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未准确反应采购需求，具有倾向性和排他性。

投诉事项2：
企业的信用与荣誉（7分)

1.投标人提供自2014年以来获得县级或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单位（重合同守信用）”证书的得1分；提供省级或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单位（重合同守信用）”证书的得3分。两项不重复计分，最高得3分。

2.投标人具有2011年以来获得县级或以上优良工程奖证书，得2分；投标人具有2011年以来获得省级及以上优良工程奖证书，得4分；不重复计分。

评审依据：评标时核查证书原件。

事实依据：

1.评审国素指定特定的认证证书或奖项，与实际采购需求无必然的逻辑关系，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且不属于国家强制性许可证书，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排他性。
2.根据江西省财政厅采购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对全省的招标代理专项检查工作发现，招标文件的条件设置对投标人有歧视待遇。部分系统集成类似项目仍将系统集成资质、高新企业证书、重合同守信证书等非行政许可证书作为资格条件或评审因素。

投诉事项3:

类似业绩（9分)

投标人提供自2015年以来类似业绩，每提供一份得3分，最高得9分。

评审依据：评标时核查合同原件、中标通知书原件。
事实依据：

1.招标文件中将类似业绩作为加分，是对新进入市场企业的不公平，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和排他性，属于排斥潜在供应商。

2.评分项分值比例过高，权值设置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未准确反应采购需求，具有倾向性和排他性。

投诉事项4：
企业实力（12分）

1、投标人提供拟派本项目八大员年检合格上岗证证书，其中人员同时具有装饰装修类专业中级职称得1分，高级职称得3分。最高得3分。

2、投标人拟派本项目项目负责人为装饰装修类专业，开标时携带证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现场签到并承诺本项目实施期间押证至项目验收的，得7分。

评审依据：以上1，2项评标时核查证书原件、上述人员劳务合同原件、2018年以来任意6个月投标人为上述人员交纳的社保证明材料、押证承诺函。

3、投标人拟派本项目部负责人和五大员（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及安考证、材料员、资料员）均无担任在建项目的，得2分。

评审依据：承诺函原件。

事实依据：

此评分项中招标文件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相适，企业项目人员与招标项目无明显关联，与实践需要不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有明显的倾向性，属于排斥潜在供应商。且分值过高权值不能实际反应采购需求。

投诉事项5：

售后服务（8分）

1、投标人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并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比较各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书，包括①完整性、完善性以及②售后质量保证期、③响应时间、到场时间、其它优惠条款等方面。阐述科学合理、可行性、实用性强的，每项得1分，闸述基本合理、基本实用性的，每项得0.6~0.8分，阐述一般的，每项得0.2~0.4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2、投标人在项目所在设区市设有售后服务点的，得2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或其售后服务点营业执照原件，由售后服务点提供售后服务的，提供投标人与售后服务点签订的售后服务协议原件。

3、投标人接采购人通知，运用通讯工具不能解决问题时，能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售后服务的，得3分。

评审依据：通用地图软件规划从投标人或投标人授权售后服务机构营业热照注册地址到采购人单位地址路线方案截图计算到达时间。

事实依据：

1.未按规定量化评审标准，如何界定优劣之分，本评审因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2.上述评分因素中限制了售后服务时间和售后服务地点排斥外地企业，具有地域倾向性，排他性。

投诉请求：

本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具有明显的不明确性和强烈的倾向性，本次招标结果应予以废除，并更改评标办法，重新招投标。

三、调查事实及处理决定 
 经查：

1、投诉事项1、5所反映的评分因素未量化。本机关认为，该事项没有违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2、投诉事项2、3、4所反映的证书、业绩问题。该项目设置证书、业绩是为了更好的体现投标人的综合实力，设置的证书、业绩要求符合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符合采购项目的需求，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四项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加或者中标、成交条件。”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3、投诉事项5所反映的售后问题。招标文件要求项目所在地设区市设有售后服务点，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七项 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4、投诉事项1、3所反映的评分项分值权值过高问题。本机关认为，该事项没有违法《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人应当合理设置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的权值，权值设置应当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不得设定有倾向性、排他性的技术、商务条件，不得将资格条件列为评分因素。未在评审因素中反映的采购需求不得作为评审依据。”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  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一）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投诉人如不服本次处理决定，可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都昌县人民政府或本投诉处理机关的上一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都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都昌县财政局

201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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